
3.25.4—119 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

【事项名称】

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

【申请条件】

符合条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由于特定事项产生的留抵税额，按照一定的

计算公式予以计算退还，主要包括：

1.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

2.对外购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价格中消费税部

分对应的增值税额退税。

3.符合条件的大型客机和新支线飞机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

4.自 2018 年 7 月 27 日起，对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允许其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征）依据中扣除退还的增

值税税额。

5.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1）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六个月（按季

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是指 2019 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

留抵税额，下同）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2）纳

税信用等级为 A级或者 B级；（3）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

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4）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

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的；（5）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

（退）政策的。

6.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可以

自 2019 年 7 月及以后纳税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1）

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2）纳税信用等级为 A级或者 B级；（3）申请退税前 3

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4）申请

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5）自 2019 年 4 月 1 日



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上述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是指按照《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生产并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及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申请表》 4 份

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重大

项目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

外购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

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

价格中消费税部分对应的

增值税额退税、符合条件的

大型客机和新支线飞机增

值税留抵税额退税填

2 《退（抵）税申请表》 4 份
符合条件的增量留抵税额

退税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重大

项目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

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 1 份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复印件 1 份

进口协议复印件 1 份

进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 1 份

对外购用于生产乙烯、芳烃

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

油价格中消费税部分对应

的增值税额退税

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 1 份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复印件 1 份

购进合同复印件 1 份

进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 1 份



因特殊情况不能退至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原缴款账户

由于特殊情况不能退至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原缴款账户的书面说明，相关证明资

料，和指定接受退税的其他账户及接受退

税单位（人）名称的资料

1 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和对外购用于生产乙烯、

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价格中消费税部分对应的增值税额退税事项，

15 个工作日内办结；

其他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事项，10 个工作日内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

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4.纳税人提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均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5.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对外购用于生产乙烯、

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价格中消费税部分对应的增值税额退税，纳税

人应于每月申报期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税。其他符合条

件的纳税人申请办理留抵退税，应于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次月起，在增值税纳税

申报期内，完成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提出申请。

6.纳税人收到退税款项的当月，应将退税额从增值税进项税额中转出。

7.对国家批准的集成电路重大项目企业，购进使用期限超过 12 个月的机器、

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等，因购进该设备

形成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

8.对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允许其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征）依据中扣除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9.纳税人既有增值税欠税，又有期末留抵税额的，按最近一期《增值税纳税

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期末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后的余额确定允许

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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